靜宜大學編纂考核特別辦法
民國96年03月8日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96年03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適用於依據『靜宜大學舊制組長、秘書調整職等作業實施要點』轉任之編纂。
第二條 依本法轉任編纂者，每年考核須符合下列標準之一，方得提敘薪級：
1、 於受考核年度，持續擔任組長、秘書或二級以上主管職務，且考績甲等以上者。
2、 對學校有特殊貢獻，符合下列標準之一，並正面表列具體事蹟，經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1） 對本職或相關工作致力研究發展，提出著作或改進方案，確能提高效益。
（2） 對於工作職掌承辦事項，能先期規劃、主動控管執行進度，並展現水準以上之工作品質。
（3） 執行計畫成效卓著。
（4） 籌辦非例行性重大專案活動，成效卓著，提昇校譽者。

（5） 同一學年度籌辦二次以上國際性或全國性大型活動或研討會，圓滿達成任務。

（6） 參與整合性專案計畫之撰寫、申請並獲核定，為校爭取榮譽。

（7） 代表學校參與全國性競賽，成績優異，為校爭光者。

（8） 應付猝變事故，處置得當、搶救得力，使公私財物獲致安全保障者。

（9） 其他傑出表現殊堪肯定者。
3、 依職技員工考核結果認定，年度考績達「優等」者。
第三條  本辦法經職技員工評審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校長公告實施。
